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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主要职能: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关于文化、广

播电视、旅游、新闻出版、版权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研究制定本区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旅游事业、新闻出版(版

权)管理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2.对旅游事业实施

行业管理；组织和指导旅游设施定点工作；组织全区旅游资

源的普查、开发和利用工作；负责本地区旅行社资质申报及

初审；负责旅游景区等级评定、乡村旅游示范点、旅游星级

饭店等初审工作；监督检查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受理

旅游者投诉，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3.对本系统下属的文化

事业单位进行行政管理；指导、推动群众文化、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负责协调社区文化活动和组织本地区重大文化活

动，指导各类社会文化事业建设。4.指导全区文化艺术队伍

建设，制定、实施文化艺术人才教育和文化科技工作，组织



推广文化科技成果。5.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

协调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实施区重点文化设施建设，规划、

指导基层文化设施建设。6.实施对广播电视节目、卫星电视

节目收录、视频点播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管理本地区卫星

广播电视接收设施；负责本地区广播电视行政执法工作。7.

负责全区范围内的印刷业、报刊出版单位、音像制品复制单

位的管理；负责对全区范围内申请设立报刊零售、打字复印

企业审核报批工作；负责全区范围内著作权管理工作，依法

查处著作权侵权行为；制定“扫黄打非”行动方案，组织、

协调开展“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和专项治理工作。8.拟定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的

普查及保护工作。9.依法管理文化市场，指导文化市场、广

播电视市场、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的稽查，负责全区文化市

场、文物市场和新闻出版市场的管理工作。负责对从事演艺

活动的民办机构和从事出版活动的民办机构进行监管。

二、部门 2024 年主要工作任务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广新旅局将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持续推动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以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融合发展为主线，着力打好“四大战

役”，为加快建设“生态人文都市区、产业创新未来城”贡

献文旅力量。



（一）围绕主线，打好文化惠民持久战。继续实施“15

分钟阅读圈”建设，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和内容，

实现“环境之美”的同时更加凸显“文化之美”。以创建品

牌为抓手，持续唱响“遇见·青云谱”“青云直上市民文化

艺术节”等系列文旅品牌活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内涵式发

展。持续办好“青听”“青蕴”两大公益免费培训活动，开

展“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文化惠民工作，进一步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专业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打

造红色题材、本土题材的青云谱文艺精品创作，力争在省、

市开展的各类文化赛事中赛出特色、赛出成绩；组织更多文

艺工作者深入挖掘具有鲜明青云谱特色的地域文化，讲好青

云谱故事、传播青云谱声音、青云谱形象。

（二）把握重点，打好非遗活化防守战。持续加强非遗

的传承、保护与利用，深挖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推动“非遗

+文物+旅游”的深度融合，让青云谱成为集聚娱乐休闲和网

红打卡、工业生态和文旅经济的区域文旅形象 IP；扎实做好

全国文物第四次普查准备工作，加强文物安全检查，开展安

全培训、消防演练、安全宣讲，落实文物安全责任。配合大

拆大整、大建大美，继续做好市政改造范围文物及历史建筑

保护工作，并做好拆后建筑培育开发利用文章。

（三）开拓创新，打好文旅融合攻坚战。以创建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推动青云谱区旅游集散中心建设；牢

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以

朱姑桥梅村文化旅游项目、洪都航空文化园、1985 数字文创



产业园、京 3+创意文化产业园等项目为支撑，促进文旅产业

集群品牌化发展项目建设。充分挖掘全区文旅市场潜力，加

大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力度，突出重点产业和配套产业

链，做强存量、做精增量、做大体量；以 1962 文创园省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王府井商业街

区、洪都夜巷特色文化街区以及深农海鲜夜市等特色文化街

区，逐步丰富夜色经济的文化内涵。利用景区、厂区、街区

三个优势载体，做好全区文化产业规划和旅游活动宣传策

划，强力推进“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建设，着力打造辐

射全市的文化旅游消费圈。

（四）规范管理，打好文旅市场保卫战。保持“扫黄打

非”高压态势，巩固好“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确保意识

形态领域安全。健全日常监管机制，夯实文旅企业主体责任。

持续深入开展文化旅游市场排查整治行动，及时发现和整改

安全隐患，并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从

源头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开

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全系统工作人员和监管对

象的安全意识，切实保障全区文旅系统安全稳定。针对“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重要工作，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联合行动，切实维护秋冬季节我区文旅市场安全稳

定有序，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本级共有预



算单位 3 个，包括: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青

云谱区图书馆（含代管原青云谱区影剧院）、青云谱区文化

馆。

编制人数小计 36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4 人,参照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数 0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32人,

自收自支编制人数 0 人。实有人数小计 24 人,其中：在职人

数小计 24 人,行政在职人数 2 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

位在职人数 0 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22 人。离休人数小

计人,退休人数小计 35 人（含代管原影剧院 13 人）,退职人

员 0 人,遗属人数 0 人。在校学生 0 人,其中：本科生人数 0

人，专科生人数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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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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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2-12，若其中某张表为空表或表中数据为 0，

则说明没有相关收支预算安排。）

第三部分 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2024 年部门

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4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收入预算总

额为 1600.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38 万元;财政拨

款收入 1123.0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76.15 万元;教育

收费资金收入 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万元;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万元;国库集中支付

网上结转 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支出预算总

额为 1600.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38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143.07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71.35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51.36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468.9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91 万



元,资本性支出 12.83 万元。项目支出 457.23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94.73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2.5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434.7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

资本性支出 0 万元,对企业补助 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68.57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21.65 万元;教育支出 0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0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增加 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

排增加 4.23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

加 0 万元;农林水支出 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21.8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96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673.86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26.4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903.7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7.3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91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23 万元;资本性支出 12.83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83 万元;对企业补助 0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0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财政拨款支

出预算总额为 1123.0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76.15 万

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91.34 万元,



教育支出 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1 万元,卫生健康

支出 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1.82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823.07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138.65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51.36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8.9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91 万

元,资本性支出 12.83 万元。项目支出 300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减少 62.5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277.5 万元,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无政府性基

金支出预算。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无国有资本

经营支出预算。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4 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161.8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

加 96.7 万元，增长 148.54%。

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

机关运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230.2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70.2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60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 月 1 日, 部门共有车辆 0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实有数 0 辆,执法执勤用车实有数 0 辆。

2024 年部门预算无购置车辆安排，无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

以上大型设备安排。

（九）文化旅游专项资金项目情况说明（部门本级）

1.文化旅游专项资金项目

（1）项目概述：推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实施重大

项目带动战略，支持 A 级旅游景区的发展，探索“文化+旅

游”多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新基建”在文化旅游领域

的应用，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速提升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做好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做好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在

全区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氛围。

（2）立项依据：青政办抄字（2017）47 号抄告。

（3）实施主体：南昌市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

游局

（4）实施方案：2024 年全年执行

（5）实施周期：经常性项目

（6）年度预算安排：2024 年安排财政拨款 180.5 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项目成本控制数<=180.5（万）

数量指标:“智慧文旅大数据平台”在文化旅游领域的

应用>=1、做好文化旅游宣传推广>=2 场、举办文旅节庆活

动>=2 次。

质量指标：提升全区文化旅游产业服务水平，加速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时效指标：文化旅游工作贯穿全年。

社会效益指标：优化出行体验、丰富旅游产品，营造良

好旅游环境氛围，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生态效益指标：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宣传推广生态环保

文化旅游理念。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95%。

二、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4 年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三公"经费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1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

公务接待 1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 0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部门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4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九）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4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

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

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机关服务：反映为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提

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服务中心的支出。

（四）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五）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

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三、部门涉及的专业名词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207）文化（款 01）

行政运行（项 01）：主要反映局机关在职干部、离退休人员

的人员经费和机关运转所需的公用经费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207）文化（款 01）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项 99）：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

用于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支出。

（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207）其他文化旅游

体育与传媒支出（款 99）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项 02）：

反映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支持宣传文化单位发展的专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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